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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著作權法第 51條規定：「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

合理範圍內，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

著作。」民國 81年之立法說明則指出：「隨科技、經濟之進步『個人

使用 (包括個人或家庭) 目的之重製』之情形，十分普遍。個人使用

目的之重製，藉簡便之機器操作手續，即能自行將他人之著作予以錄

音、錄影或影印，事實上有予承認之必要。1」事實上，有別於傳統

時代複製之不易，在數位時代科技進步之下，複製他人著作品質高、

成本低，且非常輕而易舉，私人重製的規定有無需要調整，有必要進

一步檢討。 

貳、國際公約有關私人重製合理使用之規定  

一、伯恩公約 

   伯恩公約第 9條第 2項規定重製之一般例外：「上開著作得重製之

特定特殊情形，依本聯盟各會員國之法律定之，惟所為重製，不得牴

觸著作之正常利用，亦不得不當損害著作人合法權益。」 

    上述規定，依伯恩公約指南說明，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如圖

書館、檔案館、學校、文獻中心、政府部門等，其影印雖然對知識傳

播很有貢獻，但是也嚴重影響著作人之利益。此需由各國自行採取最

適宜其本國教育、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之措施。 

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CT） 

    為因應數位環境的著作利用行為，WCT 第 8條增訂公開傳播權，

WCT第 10條則是有關權利限制或例外的規定，WCT外交會議共同聲明

表示：「第 10條許可締約各方，在伯恩公約可接受的範圍內，在將來

以適當方式，以國內法將限制與例外規定適用於數位環境。｣因此，

這些條款應當被理解為，在數位環境下，許可締約各方設計適當的新

例外與限制規定，包括有關私人重製合理使用之規定。 

三、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1  轉引自，蕭雄淋，新著作權法逐條釋義(二)，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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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TRIPS第 9條規定：「會員應遵守（1971年）伯恩公約第 1條

至第 21條及附錄之規定。但會員依本協定所享有之權利及所負擔之

義務不及於伯恩公約第 6條之 1之規定所賦予或衍生之權利。」故依

伯恩公約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TRIPS之成員國亦得依其國情，制定

有關私人重製合理使用之規定。 

四、小結 

    在符合伯恩公約揭示之三步測試原則下，國際公約允許各國針對

圖書館的利用訂定合理使用規範，且可擴及至數位環境之圖書館合理

使用。對於將私人重製行為作為重製權限制或例外規定，而未配合實

施「著作權補償金」制度，並非當然違反伯恩公約。事實上，亦有為

數相當多的國家在將特定範圍的私人重製行為列為重製權的例外規

定時，並未同時採行「著作權補償金」制度。 

參、私人重製合理使用之國際立法趨勢 

    私人重製之立法目的係針對合法取得著作之消費者，可以重製該

著作供個人非營利使用，各國立法例依有無私人重製合理使用規定及

有無補償金制度區分，可以概分成四大模式，說明如下： 

一、 有私人重製合理使用規定且有補償金制度： 

（一） 日本： 

1.日本著作權法第 30條第 1項 

    為個人或家庭或與此相當之限制範圍內之使用為目的者，除使用

供公眾使用之自動重製機器、規避科技保護措施及侵害著作權之數位

錄音、錄影著作等三項例外情形外，其使用之人得重製之。 

2. 日本著作權法第 30條第 2項 

    以數位方式錄音、錄影者，應支付著作權人相當金額之補償金。 

（二） 德國： 

    德國現行法關於私人之重製，第 53條第 1項規定，只要使用未

顯然違法或經公開傳輸之樣本而重製，均得對個別著作在任何載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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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前述「任何載體」即包含數位重製；著作補償金機制，則規定

在第 54條第 1項，著作權人有權對提供以複製行為為目的之機器之

製造商，請求支付相當之報酬。 

（三）法國： 

    法國智慧財產權法第 122-5條第 1.1項規定，著作權人不得禁止

「限於家庭範圍內實施之私人、無償的表演」；同條第 1.2項規定，

著作權人不得禁止「限於複製者個人用途且非為團體使用之複製或重

製。」惟與原作品創作目的相同之藝術著作複製，或非依第 L.122-6-1

條第II項所定條件儲存之軟體複製，以及電子資料庫之複製或重製，

皆不適用上述法國智慧財產權法第 122-5條第 1.2項個人重製之規

定。 

二、無私人重製合理使用規定且無補償金制度： 

（一）英國是歐盟少數未設有私人重製合理使用規定的國家，依據英

國現行著作權法規定，消費者購買 CD後，未經著作權人授權，

不得將 CD音樂內容轉為 MP3檔案，放在 MP3播放器或電腦中

使用，惟在 2006年「Gowers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研究報告建議導入私人重製之例外規定，2011年 Hargreaves

教授提出「Digital Opportunity」報告，建議透過建立著作

權私人重製例外規定，以符合英國社會現況，且報告認為著作

權人對私人重製其著作已有充分預期，且已反映在著作訂價上，

故無須再制定著作權補償金制度。 

（二）依據英國智慧財產局 2012年 12月 13日發布的「私人重製著

作權例外｣評估報告，擬採取較嚴格之私人重製立法模式，即

允許個人為私人、非營利目的將「合法取得所有權｣（如購買

或獲贈）之著作重製於其擁有或控制之任何載體或設備，但不

包括家庭及社交範圍的重製。英國政府相信此種有限的私人重

製立法模式，將會對權利人的傷害最小，且降低尋求創新科技

與服務商機的障礙，進一步為創新及經濟成長提供機會。 

三、有私人重製合理使用規定但無補償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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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於 2006年修正規定，在著作權法第 109A條允許對錄音物之

私人及家庭重製，包括將 CD轉成 MP3或其他格式後，在自己的電腦

等設備聆聽，著作權法第 110AA條則允許將類比式錄影帶轉為數位格

式作為私人使用，且澳洲與英國相同，未採取著作權補償金制度。 

四、無私人重製合理使用規定但有補償金制度 

    美國對於私人重製，係以著作權法第 107條判斷使用是否合理，

另在著作權法第 1003條至第 1007條規定，針對新力及飛利普公司引

進之數位錄音帶（digital audio tape, DAT）的技術，訂立補償金

之相關規定，惟針對 DAT訂立補償金之相關規定，反而使 DAT這個技

術遭到市場淘汰。 

五、小結 

    綜上，吾人可以觀察到國際間關於私人重製的幾個立法趨勢，首

先是數位載體及設備不斷推陳出新加上科技保護措施的使用，使得補

償金制度受到挑戰；其次，各國對於私人重製的要件規定明確，多數

排除非合法授權著作及規避科技保護措施之適用。 

肆、有關著作權法私人重製合理使用規定之檢討 

問題一：是否導入著作權補償金機制?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我國著作權法第 51條私人重製規定並不採補償金制度。 

（二）各國立法例 

    依據 WIPO2012年對私人重製的調查，世界各國實施補償金制度

如下： 

1.歐洲 

    WIPO調查 23個歐洲經濟區的國家及 3個非經濟區國家，除英國

（無私人重製規定）、愛爾蘭、盧森堡、馬爾他及塞浦路斯以外，均

有補償金制度。荷蘭拒絕在重製的機器（MP3 players、筆記型電腦、

DVD燒錄機及 USB隨身碟）徵收新的補償金，並希望廢除補償金制度，



102/2/21 第 28 次修法諮詢會議資料  
 

5 
 

理由是對權利人損害甚小，惟尚未在國會通過。 

2.北美 

    美國和加拿大有補償金制度，但與歐洲國家相較，其適用範圍較

為有限，加拿大的補償金制度僅限聲音載具，美國則僅就特定數位錄

音設備及儲存媒體（DAT）有補償金制度。 

3.南美 

    巴拉圭、厄瓜多及秘魯有補償金制度，但成效不彰。 

4.非洲 

    僅布吉納法索實施補償金制度。 

5.亞洲 

    除日本外，沒有任何國家有補償金制度。 

（三）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未建議採補償金制度。 

（四）本局初步意見 

    補償金制度之實施可降低著作權人與利用人之衝突、提供著作權

人一定之保障、落實使用者付費之概念等優點，然而數位設備的種類

不斷陳出新，且單一設備結合的功能愈來愈多，如何界定徵收補償金

之標準並不容易。另依據歐盟「2001年資訊社會著作權及相關權利

協調指令」立法說明 39及前述 Hargreaves教授報告所提，當一個著

作已標示價格，即表示已將任何私人重製行為列入考慮，另進入數位

時代後，因網路複製著作的低成本、快速、容易等性質，造成著作權

人之權利極易受到侵害，因此有 DRM技術的誕生，確保著作在著作權

人允許的情形下被利用，是否有需要再予補償，有討論空間。 

    此外，參酌國外立法例，如英國、荷蘭、澳洲等國，經評估後均

不採補償金制度或打算檢討廢除，因此，在數位時代，我國已有防盜

拷措施保護規定的情況下，似不須採補償金制度即可達到保障著作權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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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重製行為主體是否有限制?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我國著作權法第 51條並無規定適用主體，是否須限於「利用人」

自己所為之「重製行為」？ 換言之，代客影印或代客燒錄之情形是

否可以主張著作權法第 51條之合理使用？有關代客影印或代客燒錄

的情形，本局早期函釋認為就代客燒錄光碟的店家而言，如果客人所

委託影印（燒錄）的範圍合於合理使用，則代為燒錄之店家不構成侵

害，如客人所委託影印（燒錄）之範圍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已構成

侵害。2近期函釋則認為請影印店影印尚未逾著作權保護期間之著作，

消費者之目的雖是供個人利用，因其係利用店家營業用之影印機，屬

供公眾使用之機器，恐無法主張著作權法第 51條之合理使用。3 

（二）各國立法例 

1.限於利用人本人重製，第三人不得牽涉私人重製行為（重製者個人

用途模式）：如法國最高法院判決（法院認為在家庭成員或一小群

朋友間使用重製物者，可適用個人重製之例外）、拉脫維亞著作權

法規定。 

2.限於無償為他人重製（個人用途重製模式）：如歐盟「2001年資訊

社會著作權及相關權利協調指令」、德國著作權法第第 53條第 1項

規定。 

（三）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若由著作權法第 51條係處理「私人或家庭重製」的角度出發，

其乃是對於社會上各類消費型著作重製設備之普及，對於利用此等消

費型著作重製設備所進行私人重製行為之承認，就立法政策而言，重

製行為之主體限於利用人自己並無不當，最多參酌德國著作權及鄰接

權法第 53條第 1項規定，加上無償為他人重製之情形即為已足，並

無擴張鼓勵私人得前開消費性使用之目的，而委由他人重製之必要。

                                                      
2
 請參考本局 92 年 08 月 22 日 09200061720 號函、92 年 08 月 21 日 09200065530 號函及 92 年 11

月 11 日智著字第 09200095090 號函。 
3
 101 年 05 月 22 日電子郵件 1010621、101 年 10 月 01 日電子郵件 10110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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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政策上可考量導入有關個人研究或學習目前所為之重製，可參考

第 48條第 1款規定，將部分著作及期刊或論文集之單篇著作之重製，

新增於第 51條第 2項作為一種獨立之著作財產權限制，就行為主體

的部分予以放寬，以便於民眾研究、學習，無須受到不得使用供公眾

使用之重製設備之限制。4 

（四）本局初步意見 

    擬同意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問題三：著作來源是否影響第 51條之認定？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著作權法第 51條是否應限於重製行為人擁有所有權之著作？如

將出租店租來的 DVD錄下來，供私人欣賞是否可主張著作權法第 51

條之適用？」，本局行政解釋認為與歷來一般對上述第 51條規定之解

讀（係指因加班，無法準時收看電視節目而錄製、聽收音機、看電視、

將喜歡之著作錄製再加以欣賞等）相較似已有所逾越（如果喜歡租來

的 DVD蝙蝠俠，可以去買家用版，或再多租一次，而用燒製方式留下

來欣賞，將發生替代出租市場，或出租零售市場之效果，與第 65條

合理使用的原則不合）5，但實務上也有認為此種行為是合理使用的

判決（台中高分院 88年度上易字第 2522號判決）。 

    此外，透過網路取得未經合法授權之著作得否主張私人重製？本

局行政解釋認為從網路上下載(重製行為)市面上不易購得的電腦軟

體，供個人非商業之使用，倘若其來源非屬合法、所利用的質量及利

用結果將對著作產生市場替代效果（例如消費者不再購買合法軟體），

對著作將造成相當衝擊時，其成立合理使用的可能性相對較小，利用

人應審慎。6 

（二）各國立法例 

    多數國家（如荷蘭、法國等）之私人重製規定並不限於重製行為

                                                      
4參照「著作權合理使用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賴文智律師，智慧局 100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54-55。 
5請參考 94 年 04 月 14 日電子郵件 940414 之說明。 
6
 請參考本局 101 年 11 月 30 日電子郵件 1011130b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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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擁有所有權之著作，亦即租來或借來之著作亦可主張私人重製之規

定，惟依據 WIPO2012年對私人重製的調查，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例

要求私人重製的著作來源須合法，換言之，從網路下載盜版著作無法

適用私人重製的規定，但荷蘭、俄羅斯、瑞士及加拿大等國關於私人

重製的條文則無著作來源的規定，因此所有私人重製行為均得主張合

理使用。 

（三）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倘民眾進行重製行為其來源明顯為未經合法授權之著作，可以想

見著作權人並未因而獲有適當報酬，而民眾亦無當然得主張其「得合

法重製」之基礎，將利用人所重製之著作來源明顯屬侵權（未經合法

授權）排除在第 51條得主張私人重製限制規定之範圍外，亦有助於

符合伯恩公約有關「三階段測試原則」之檢驗。7 

（五）本局初步意見 

    鑒於各國立法例多數在有補償金制度下仍限制著作來源須合法，

擬同意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問題四：是否排除特定種類著作? 電腦程式著作是否得主張私人重製

之規定?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著作權法第 51條並未明文排除電腦程式著作之適用，惟本局針

對電腦程式著作適用著作權法第 51條之行政解釋較為限縮，8而我國

著作權法第 59條針對電腦程式著作之重製另有規定：「Ⅰ合法電腦程

式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因配合其所使用機器之需要，修改其程式，

或因備用存檔之需要重製其程式。但限於該所有人自行使用。Ⅱ前項

所有人因滅失以外之事由，喪失原重製物之所有權者，除經著作財產

權人同意外，應將其修改或重製之程式銷燬之。」其要件較著作權法

第 51條嚴格，似與著作權法第 51條產生衝突。 

（二）各國立法例 

                                                      
7參照「著作權合理使用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賴文智律師，智慧局 100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57。 
8
 101 年 12 月 04 日電子郵件 1011204b、101 年 11 月 30 日電子郵件 10111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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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明文排除電腦程式：日本、德國 

2.排除電腦程式之適用：法國、澳洲 

（三）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以現行之電腦程式著作就家用市場仍具有相當大的銷售或授權

利益而言，確實不應承認電腦程式著作得透過私人重製達到使用電腦

程式之目的，應回歸到著作權法第 59 條規定處理。檢視其他國家有

關電腦程式之限制（除外）規定，我國著作權法第 59 條並未針對電

腦程式之觀察、研究測試等目的之利用加以規範，應可參酌歐盟軟體

指令（The 1991 Software Directive, 91/250/EEC）第 5 條規定進

行修正。9 

（四）本局初步意見 

    現行商用及家用電腦軟體多有設有防盜拷措施，未來如著作權法

第 51條規定增訂違反科技保護措施不得主張私人重製之規定，已可

將私人重製電腦程式著作之銷售或授權利益影響降至最小，而著作權

法第 59條規定係針對配合電腦程式著作所使用機器之需要而修改其

程式，不限於非營利使用，與著作權法第 51條規定限於非營利之個

人使用性質不同，至於針對電腦程式之觀察、研究測試等目的之利用

行為，著作權法第 80條之 2第 3項已有防盜拷措施之例外規定，因

此，著作權法第 51條規定似不須排除電腦程式著作之適用。 

問題五：違反科技保護措施是否得主張私人重製之規定？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規避 Access Control的防盜拷措施之行為，

本身即構成著作權法第 80條之 2第 1項之違反，須負民事賠償責任。 

（二）各國立法例 

    歐盟「2001年資訊社會著作權及相關權利協調指令」及日本著

作權法對於違反科技保護措施者，均有不得主張私人重製合理使用之

                                                      
9參照「著作權合理使用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賴文智律師，智慧局 100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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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三）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無論利用人是規避 Access Control或是 Copy Control的防盜拷

措施，均應列為得主張私人重製規定之除外事項，亦即，當著作權人

於其光碟或線上內容附加任何防盜拷措施，利用人除有第 80條之 2

第 3項規定之事由，其於規避防盜拷措施後為著作之重製行為，即不

符合第 51條規定之要件，不得據此主張免於侵害重製權之責任。10 

（四）本局初步意見 

    擬同意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問題六：私人重製如何認定「合理範圍」？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本局行政解釋認為重製或下載僅供個人或家庭使用的話，固然可

主張合理使用而不會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害，但如逾越了合理使用的

範圍(例如大量下載，對相關著作之市場銷售造成不良影響)，仍屬侵

害重製權，須負擔民、刑事責任。11 

（二）各國立法例 

    除美國及英國現行著作權法因無私人重製之規定，而須回歸一般

合理使用規定判斷外，大多數國家之私人重製規定要件明確，不須另

行判斷是否屬「合理範圍」。 

（三）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立法政策上可考慮適當地引進對於私人重製適用之排除要件，例

如：前開討論規避防盜拷措施後所為之重製、對於明顯非法來源之重

製、禁止再散布、公開利用行為等，儘量減少透過著作權法第 65條

第 2項規定判斷「在合理範圍內」的不確定性，強化對於一般民眾對

著作財產權限制規定之信賴，也讓著作權人減少因私人重製帶來的衝

                                                      
10參照「著作權合理使用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賴文智律師，智慧局 100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60。 
11請參考本局 101 年 11 月 30 日電子郵件 1011130b、101 年 11 月 21 日電子郵件 1011121d、101

年 11 月 14 日電子郵件 1011114b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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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12 

（四）本局初步意見 

    擬同意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伍、私人重製合理使用具體建議修正條文 

一、修正重點 

（一）增訂著作權法第 51條之排除要件 

    增訂「明知所重製之著作屬未經合法授權之來源者｣及「除符合

第八十條之二第三項規定外，以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防盜拷

措施而進行重製者」。 

（二）個人研究、學習得自行或委由第三人重製 

    參酌德國、英國相關規定，針對個人研究、學習等目的，得自行

或委由第三人重製。 

二、具體建議修正條文 

 

 

 

 

 

 

 

 

 

 

                                                      
12參照「著作權合理使用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賴文智律師，智慧局 100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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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第 51條具體建議修正條文 

本局建議條文 本局委託研究建議條文 現 行 規 定 

第 51條：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

目的，除下列情形者外，

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

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 

一、明知所重製之著作屬

未經合法授權之來源者。 

二、除符合第八十條之二

第三項規定外，以破解、

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防

盜拷措施而進行重製者。 

供個人研究或學習之目

的，得自行或委由第三人

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

部分，或期刊或已公開發

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

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 

第 51條：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

目的，除下列情形者外，

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

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 

一、重製數量超出個人或

家庭成員利用之合理份數

者。 

二、所重製之著作明顯屬

未經合法授權者。 

三、所重製之著作為電腦

程式著作者。 

四、以破解、破壞或以其

他方法規避防盜拷措施而

進行重製者，但其規避行

為符合第八十條之二第三

項規定者，不在此限。 

供個人研究或學習之目

的，得自行或委由第三人

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

部分，或期刊或已公開發

表之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

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 

第 51條：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

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得

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

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

之著作。 

 

 

 


